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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2011_E5_B9_

B4_E5_88_9D_c43_644641.htm 【了解】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

围 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。 1.中华人民共和国境

内的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依法成立的会

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和基金会等组织（简称

用人单位）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，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解

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，适用劳动合同法。 2.国家机关、事业

单位、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，订立、履行

、变更、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，依照劳动合同法执行。 3.

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解除

或者终止劳动合同，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

，依照其规定，未作规定的，依照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执行

。 特别解释： 公务员、农民、现役军人、小时工等不适用劳

动合同法。 用人单位限制在“境内”；但劳动者没有地域限

制，没有排除外国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